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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用於擠壓工件的擠壓鉗(1)，其具有：a)兩個驅動元件(41，42)，b)佈置在鉗頭(4)區
域內的兩個操縱元件(9，10)，該操縱元件操縱下述沖模(12)，在該沖模之間能夠擠壓工
件，和 c)在該驅動元件(41、42)與該操縱元件(9、10)之間起作用的肘杆傳動機構(33)，
ca)該肘杆傳動機構具有兩個肘杆(34、35)，cb)其中，該肘杆(34、35)形成在工作行程中
能夠變化的彎曲角度(36)，d)其中，一肘杆(34)由滾輪(23a、23b)構成，其中該滾輪(23a、
23b)係：da)繞著滾輪軸線相對於一驅動元件(42)能夠旋轉地支承，db)在與另一驅動元件
(41)固定地連接的曲線軌道(24)上滾動，其特徵在於，e)強制止動部(48)的止動齒杆(28)，
該止動齒杆：ea)相對於一驅動元件(42)能夠相對旋轉地支承在該驅動元件(42)上，滾輪
(23a、23b)相對於該驅動元件能夠旋轉地支承，和 eb)相對於該滾輪(23a、23b)能夠相對
旋轉地支承在一驅動元件(42)上，滾輪(23)相對於該驅動元件能夠旋轉地支承，f)其中，
該止動齒杆(28)的一杆部分(30)通過滑動引導部與另一驅動元件(41)相耦合，和 g)該止動
齒杆(28)的另一杆部分(29)構成該強制止動部(48)的止動齒部(31)。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止動齒杆(28)繞著滾輪軸線相對於一驅動
元件(42)能夠旋轉地支承，滾輪(23)相對於該驅動元件能夠旋轉地支承。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杆部分(30)具有沿徑向朝向該支承栓(22)
方向中的長形孔(32)。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杆部分(30)具有沿徑向朝向該支承栓(22)
方向中的長形孔(32)。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或 4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滾輪(23)和該止動齒杆(28)支承在共
同的支承栓(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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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前述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之擠壓鉗(1)，其中有一支承栓(27)：a)穿過該長孔(32)過去，
且 b)用於固定一構成該曲線軌道(24)的引導件(25)。

7.　如前述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至第 4項中任一項之擠壓鉗(1)，其中，設有以彈簧元件(7)構
成的力-行程-補償元件(8)，其中設有一個力-行程-補償元件(8)，其為一種彈簧元件(7)，
該彈簧元件設在該肘杆驅動機構和該鉗口或該操縱元件之間的力量路徑間。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彈簧元件(7)構造成彎杆(43)。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彈簧元件(7)以板結構形式構造。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彈簧元件(7)構造為圓弧彈簧或者螺旋彈簧
(44)。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彈簧元件(7)構造為圓弧彈簧或者螺旋彈簧
(44)。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之擠壓鉗(1)，其中，該彈簧元件(7)構造為圓弧彈簧或者螺旋彈簧
(44)。

13.   如前述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至第 4項中任一項之擠壓鉗(1)，其中，a)一操縱元件(9)具有
用於沖模(12)的引導部(15)，和 b)一操縱元件(10)具有用於沖模(12)的操縱面(16)，c)其
中，上述操縱元件(9，10)的相對運動引起了沖模(12)相對於引導部(15)的下述運動：該運
動通過該操縱面(16)與該沖模(12)相接觸而促成。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之擠壓鉗(1)，其中，a)操縱元件(9，10)相對彼此繞著沖模軸線
(13)擺動，b)沖模(12)相對於引導部(15)能夠擺動地支承，和 c)操縱元件(9，10)的相對擺
動引起該沖模(12)相對於該引導部(15)的下述擺動：該擺動通過該操縱面(16)與該沖模(12)
相接觸而促成。

圖式簡單說明

下面根據在附圖中所顯示的較佳的實施例來進一步闡述和說明本發明。

圖 1至 11：顯示擠壓鉗的第一實施形式，該擠壓鉗具有打開狀態(圖 1)、閉合狀態(圖 2)、
以分解圖顯示的擠壓鉗的組成部分(圖 3和 4)、以立體零件圖顯示的具有曲線軌道的引導件(圖
5)、擠壓鉗在打開狀態(圖 6)和閉合狀態(圖 7)中的彎曲角度、以及用於不同工件的操縱力曲
線(圖 8)和彈簧元件外形尺寸(圖 9和 10)、以及在彈簧元件中產生的應力曲線(圖 11)。
圖 12：顯示擠壓鉗的第二實施形式。
圖 13和 14：顯示具有附加的彈簧元件引導部的擠壓鉗的另一實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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